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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
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修订说明

为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、适应性，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，提升再融资便利性灵活性，上海证券交易所修订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再融资承销细则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修订背景
为提升对上市公司的融资支持力度，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再融资注册办法》）等规则修订推出了再融资一揽子改革举措，包括增加定增储架发行制度、提高简易程序定增灵活性、优化确定全部发行对象的锁价定增安排等。《再融资承销细则》主要从发行承销角度明确具体安排。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（一）新增储架发行的发行承销安排
一是发行失败的处理。明确出现发行失败情形的，当次发行额度不得再发行，有尚未启动发行额度的，可实施后续发行。二是分次发行安排。首次发行应在注册批复之日起1年内实施，为进一步约束储架发行行为，明确未在1年内实施首次发行的后续不得发行。三是储架发行程序。明确储架发行的各次发行程序应当符合上市公司定增的相关规定。
（二）完善确定具体发行对象的发行承销安排
《再融资注册办法》修订完善了董事会确定具体发行对象的相关规定，《再融资承销细则》同步进行适应性调整。对于董事会确定部分发行对象的定增，增加“确定的发行对象应当明确拟认购的金额上限和下限、认购数量确定原则、定价原则”，删除“董事会决议应当明确在通过竞价方式未能产生发行价格的情况下，前述发行对象是否继续参与认购、价格确定原则及认购数量”。对于董事会确定全部发行对象的定增，明确不能在董事会决议日或股东会决议日提前确定认购价格。
（三）优化适用简易程序定增的授权要求
为提高简易程序灵活性，增加临时股东会授权机制，将简易程序融资由年度股东会授权修改为股东会授权，与《再融资注册办法》保持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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